
2023 年度清洁生产项目招标竞价公告

招标时间：2023 年 3 月 2 日

招标编号：LHTY-20230302-001

招标人：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

一、招标内容及范围

1.1 项目地址

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场地东南院墙外

紧邻三干河河道，西南侧紧邻五棵松路，南侧紧邻人民西路，西侧与张家港市珠

江机械厂、辰宇包装机械厂相邻，其余方形均与农田相邻。

1.2 工作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原环境保护部《关于深入推进重

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局张环发（2023）18 号文件要

求，我单位将开展 20223 年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工作。

1.3 招标内容

1、2023 年 3 月 20 日之前，开展清洁生产工作，进行重点清洁生产审核信息公

开。

2、2023 年 6 月 25 日之前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评估工作。

3、2023 年 10 月开始现场验收工作，确保在 2023 年 12 月 25 日之前完成清洁生

产审核工作。

1.4 项目服务周期

2023 年 12 月 25 日前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确保通过苏州市张家港生态环境

局验收。

1.5 报价方式

投标人根据自身综合实力和市场价格，对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服务内容进行综

合报价且投标报价应综合考虑招标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服务承诺及不可预见风

险等费用。招标人只接受一个投标报价，不接受有选择性的投标报价。



二、投标供应商资格

1、投标人应具备一般纳税人独立法人资格，有独立签订供货合同的权利，具备

履行合同供货能力。

2、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最高人民法院平台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查询相关主体是为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以及受到市级及以上招投标主管部

门限制投标处罚的，至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罚期内的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3、投标人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有失信交易行为记录且投标截止之

日仍在处罚期内的供应商包括同一控制人的其他投标商将按照铜陵有色金属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失信交易管理制度》执行。

4、为保证项目质量，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5、投标单位咨询师从业清洁生产编制不得低于 2年且编制过同行业（有色冶炼）

清洁生产。

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

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三、投标响应文件的组成

3.1 投标响应报价表（格式自拟）；

3.2 供应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3.3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4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如有授权）；

3.5 供应商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授权）；

3.6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3.7 供应商具有同类项目业绩，提供一份同类业绩合同复印件

3.8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格式

自拟）；并提供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截图；

3.9 项目成果质量验收标准，质量承诺（格式自拟）；

3.10 为本项目服务的服务人员配备管理、实施、售后等岗位配备情况，《项

目组人员一览表》（格式自拟）；



3.11 安全责任承诺书（格式自拟）等；

3.12 招标文件中要求及其他要求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

注：供应商必须提交上述 3.1—3.12 款规定的资料。否则，响应文件将因资

格条件不符或未实质响应谈判文件而被拒绝。

四、响应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4.1 投标文件一式三份，正本一份，副本二份，装订成册，并在每份投标文

件封面上注明“正本”或“副本”。

4.2 投标文件不允许出现任何行间插字、涂改和增删，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

理。

4.3 投标文件[副本]应与[正本]一致。如果正本与副本不符，应以正本为准。

4.4 投标文件的[正本]及所有[副本]的封面均须加盖投标人法人公章，并经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4.5 传真、邮寄和电传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并作否决其投标处理。

五、响应截止时间

5.1 响应文件必须在提交截止时间前派人送达到规定的地点。

5.2 采购单位推迟谈判截止时间时，应以更正公告方式，通知所有供应商。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采购单位和供应商的权利和义务将受到新的截止期的约束。

5.3 在提交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响应文件，谈判采购单位将拒绝接收。

5.4 2023 年 3 月 8 日下午 16：30 时，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

5.5 接收时间：投标截止日期前每天上午 8：00 至 11：30，下午 13：30 至

16：30，节假日除外。

六、投标文件接收单位及联系人

标书提交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街道 2202 号，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

司质量计量部（企管部）；邮编：215624

接收时间：投标截止日期前每天上午 8：00至 11：30，下午 13：30 至 16：

30，节假日除外。

联系人：侯燕州 联系电话：0512-58533020 传真：0512-58574100

技术咨询：张文杰 联系电话：0512-58533126


